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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基金账户业务开户申请表（个人专业投资者）

一、基本情况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或 长期有效 国家/地区 □中国 □其他

证件地址
省| 市| 区/县| 街道 （单元及门

牌号）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省| 市| 区/县| 街道 （单元及门

牌号）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对账单接收地址）

固定电话 -

手机号码

学历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中专或技校

技工学校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或半文盲

个人职业代码
（详见附件1）

年收入（元） （人民币）

诚信记录

是否有来源于以下机构的不良诚信记录？

□无不良诚信记录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工商行政管

理机构 税务管理机构 □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投资者在期货经营机构从事投资活动时产

生的违约失信行为记录 □过度维权等不当行为信息 □其他组织

税收居民身份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仅为非居民
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特定自然人

身份识别

外国政要 外国政要家庭成员 与外国政要关系密切 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 无关系

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本人 □其他 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 □是 □否

实际控制人

（如存在则填

写）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或 长期有效

控制人与持有人的关系

投资目标
投资期限 0-1年 1-5年 5年以上 期望收益 稳健 成长 激进

投资品种 期货 期权 资管产品 基金产品 投资产品 其他

财务状况

收入来源
工资、劳务报酬 生产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转让等金融性资产收入

出租、出售房地产等非金融性资产收入 无固定收入

债务状况
无尚未清偿的数额较大的债务 有，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定额债务

有，信用卡欠款、消费信贷等短期信用债务 有，亲戚朋友借款

投资知识

丰富：对金融产品及相关风险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理解

非常丰富：具有专业的金融产品及相关风险知识，且理解深入

有限：基本没有金融产品投资知识

一般：对金融产品及相关风险具有基本的知识和理解

投资经验

我是一位有经验的投资者，参与过股票、基金等产品的交易，并倾向于自己做出投资决策

我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投资者，参与过权证、期货或创业板等产品的交易

除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外，我基本没有其他投资经验

除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外，我购买过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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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经办人（综合岗）：

重点

投资品种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

股票、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品种

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

其他产品或者服务

风险偏好 保守型稳健性 成长型 激进型能承受最大的损失 10%以下 10%-30% 30%-50% 50%以上

二、个人银行账户信息（仅支持一类借记卡）

开户银行及网点名称 银行卡号

三、专业投资者认定标准

资产规模 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是 否

投资经历

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

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或者属于《证券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
*
所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

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四、客户声明

本人承诺以上填写内容均属实，保证填写及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如因以上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的而产生的风险和后果，全部由本人承担；如上述内容发生变更将30日内通知贵公司，如因未能及时完成告知由此

产生的后果将由本人承担。本人承诺投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等情况。本人已知悉并遵守公司的廉

洁要求，承诺遵守各项业务规则，自愿承担基金投资结果。

本人自愿申请被认定为专业投资者，已按要求提供财产状况、投资经历、从业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并承诺所提供材

料真实、准确、完整。

客户签署
（此处签署即表示对以上所有内容的确认）

申请人（签名）：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内容：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或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2、表内选择事项打勾即表示选择。请双面打印。



附件1：个人职业代码表

V1 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V10 工程、农业专业人员

V11 法律、会计、审计、税务专业人员

V12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V13 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人员

V14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V15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

V16 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人员

V17 人民警察、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V18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V19 房地产服务人员

V2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V20 旅游、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V21 珠宝、黄金等贵金属行业服务人员

V22 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V23 典当、拍卖行业服务人员

V24 艺术品或文物收藏行业服务人员

V25 废品、旧货回收服务人员

V26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服务人员

V27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V28 居民、健康服务人员

V29 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人员

V3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V30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V31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V32 军人

V33 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V34 离退休人员

V35 个体工商户（含淘宝店自营等）

V36 无业

V37 学生

V4 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V5 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外国商会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V6 科学研究及教学人员

V7 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V8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V9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